1.13 起重工(挂钩工、信号工)施工安全技术交底

1. 起重工(挂钩工、信号工)施工安全要求

(1) 起重工应身体健康，两眼视力均不得低于1.0，无色盲、听力障碍、高血压、心脏病、癫痫、眩晕、突发性昏厥及其他影响起重吊装作业的疾病与生理缺陷；必须经过安全技术培训，持证上岗；严禁酒后作业。

(2) 作业前必须检查作业环境、吊索具、防护用品；吊索具无缺陷，捆绑正确牢固，被吊物与其他物件无连接；吊装区域无闲散人员，障碍已排除，确认安全后方可作业。

(3) 轮式或履带式起重机作业时必须确定吊装区域，并设警戒标志，必要时派人监护。

(4) 大雨、大雪、大雾及风力六级(含)以上等恶劣天气，必须停止露天起重吊装作业；严禁在带电的高压线下作业。

(5) 在下列情况下严禁进行吊装作业：

1） 信号不清。

2） 作业现场光线阴暗。

3） 散物捆扎不牢。

4） 吊装物质量不明。

5） 吊装物上站人。

6） 斜拉斜牵物。

7） 吊装物下方有人。

8） 零碎物无容器。

9） 吊索具不符合规定。

10） 立式构件、大模板不用卡环。

11） 被吊物质量超过机械性能允许范围。

(6) 需自制吊运物料容器(土斗、混凝土斗、砂浆斗等)时，必须按下列要求进行：

1） 必须由专业技术人员设计，报项目经理部总工程师批准；荷载(包括自重)不得超过5000kg。

2） 使用前必须由作业人员进行检查，确认焊缝不开裂，吊环不歪斜、开裂，容器完好。

3） 焊制时，须选派技术水平高的焊工施焊，由质量管理人员跟踪检查，确保制作质量；制作完成后，须经项目经理部总工程师组织验收，并试吊，确认合格。

4） 验收时必须将设计图纸和计算书交项目经理部主管部门存档，并由主管部门纳入管理范畴，定期检查、维护，遇有损坏及时修理，保持完好。

(7) 在高压线一侧作业时，必须保持附表1-10所列的最小安全距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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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8) 使用两台吊车抬吊大型构件时，吊车性能应一致，单机荷载应合理分配，且不得超过额定荷载的80%。作业时必须统一指挥，动作一致。

(9) 使用起重机作业时，必须正确选择吊点位置，合理穿挂索具，经试吊无误后方可起吊。除指挥及挂钩人员外，严禁其他人员进入吊装作业区；作业时必须按照技术交底进行操作，听从统一指挥。

(10) 穿绳：确定吊物重心，选好挂绳位置。穿绳应用铁钩，不得将手臂伸到吊物下面。吊运棱角坚硬或易滑的吊物，必须加衬垫、有套索。

(11) 挂绳：应按顺序挂绳，吊绳不得相互挤压、交叉、扭压、绞拧。一般吊物可用兜挂法，必须保持吊物平衡。对于易滚、易滑或超长货物，宜采用索绳方法，使用卡环锁紧吊绳。

(12) 试吊：吊绳套挂牢固，起重机缓慢起升，将吊绳绷紧稍停，起升不得过高。试吊中，信号工、挂钩工、司机必须协调配合。如发现吊物重心偏移或与其他物件粘连等情况时，必须立即停止起吊，采取措施并确认安全后方可起吊。

(13) 摘绳：落绳、停稳、支稳后方可放松吊绳。对易滚、易滑、易散的吊物，摘绳要用安全钩。挂钩工不得站在吊物上面。如遇不易人工摘绳时，应选用其他机具辅助，严禁攀登吊物及绳索。

(14) 抽绳：吊钩应与吊物重心保持垂直，缓慢起绳，不得斜拉、强拉，不得旋转吊臂抽绳。如遇吊绳被压，应立即停止抽绳，可采取提头试吊方法抽绳。吊运易损、易滚、易倒的吊物不得使用起重机抽绳。

(15) 长期不用的起重、吊挂机具，必须进行检测、试吊，确认安全后方可使用；新起重工具、吊具应按说明书检验，经试吊无误后方可正式使用。

(16) 捆绑作业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捆绑必须牢固；吊运集装箱等箱式吊物装车时，应使用捆绑工具将箱体与车连接牢固，并加垫防滑材料；管材、构件等必须用紧线器紧固；钢丝绳、套索等的安全系数不得小于8～10。

(17) 吊挂作业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） 兜绳吊挂应保持吊点位置准确、兜绳不偏移、吊物平衡。

2） 扁担吊挂时，吊点应对称于吊物重心。

3） 卡具吊挂时应避免卡具在吊装中被碰撞。

4） 锁绳吊挂应便于摘绳操作。

2. 吊索具

(1) 作业时必须根据吊物的重量、体积、形状等选用合适的吊索具。

(2) 吊钩表面必须保持光滑，不得有裂纹。严禁在吊钩上补焊、打孔。板钩衬套磨损达原尺寸的50%时，应报废衬套。板钩心轴磨损达原尺寸的5%时，应报废心轴。严禁使用危险断面磨损程度达到原尺寸的10%、钩口开口度尺寸比原尺寸增大15%、扭转变形超过10%、危险断面或颈部产生塑性变形的吊钩；吊索的水平夹角应大于45°。

(3) 编插段的长度不得小于钢丝绳直径的20倍，且不得小于300mm。编插钢丝绳的强度应按原钢丝绳强度的70%计算。

(4) 使用卡环时，严禁卡环侧向受力，起吊前必须检查封闭销是否拧紧。不得使用有裂纹、变形的卡环。严禁用焊补方法修复卡环。

(5)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钢丝绳不得继续使用：

1） 断股或使用时断丝速度增大。

2） 钢丝绳直径减少7%～10%；在一个节距内的断丝数量超过总丝数的10%。

3） 钢丝绳表面钢丝磨损或腐蚀程度，达到表面钢丝直径的40%以上，或钢丝绳被腐蚀后，表面麻痕清晰可见，整根钢丝绳明显变硬。

4） 出现拧扭死结、死弯、压扁、股松明显、波浪形、钢丝外飞、绳芯挤出以及断股等现象。

5） 使用新购置的吊索具前应检查其合格证，并试吊，确认安全。

3. 构件及设备的吊装

(1) 作业前应检查被吊物、场地、作业空间等，确认安全后方可作业。

(2) 作业时应缓起、缓转、缓移，并用控制绳保持吊物平稳。

(3) 移动构件、设备时，构件、设备必须连接牢固，保持稳定。道路应坚实平整，作业人员必须听从统一指挥，协调一致。使用卷扬机移动构件或设备时，必须用慢速卷扬机；码放构件的场地应坚实平整。码放后应支撑牢固、稳定。

(4) 吊装大型构件使用千斤顶调整就位时，严禁两端千斤顶同时起落；一端使用两个千斤顶时，起落速度应一致；超长型构件运输中，悬出部分不得大于总长的1/4，并应采取防倾覆措施。

(5) 暂停作业时，必须把构件、设备支撑稳定，连接牢固后方可离开现场。

4. 三角架吊装

(1) 作业前必须按技术交底要求选用机具、吊具、绳索及配套材料；作业前应将作业场地整平、压实；三角架底部应支垫牢固。

(2) 吊装作业时必须设专人指挥。试吊时应检查各部件，确认安全后方可正式操作。

(3) 三角架顶端绑扎绳以上伸出长度不得小于60cm，捆绑点以下三杆长度应相等并用钢丝绳连接牢固，底部三脚距离相等，且为架高的1/3～2/3。相邻两杆用排木连接，排木间距不得大于1.5m。

(4) 移动三角架时必须设专人指挥，由3人以上操作。

